
2014年06月24日 星期二

编辑：康源 E-mail：kangyuany@sina.com 校对：筱华 美编：王祯磊

中国残疾人就业报道

雷光富 本报记者 王少华

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残疾人就业工作，

积极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制定了促进残

疾人就业的一系列政策，市残联会同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

列促进残疾人就业的优惠政策，进一步规范了全市残疾人

就业工作。 截止到 2013 年底，通过集中就业、按比例就业、

个体就业、公益性岗位就业、辅助性就业等多种形式、多种

渠道，安置 13.8 万名城镇残疾人就业；通过扶持从事农业

生产劳动等形式，使 50 万名农村残疾人稳定就业。 兴办残

疾人职业培训基地 32 个，开展城镇残疾人职业培训 2.6 万

人（次）。

残疾人就业纳入政府考核

2008 年 10 月，重庆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残

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大力促进残疾人就业，把残

疾人就业再就业工作纳入政府专项目标考核，鼓励和扶持

兴办福利企业、盲人按摩机构、工（农）疗机构、辅助性工场

等，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 完善资金扶持、税费减免、贷款

贴息、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专产专营等残疾人就业保

护政策措施。 对残疾人自愿自主创业的，要在项目审批、证

照办理、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方面给予照顾。

2011 年 11 月通过修订出台新的《重庆市残疾人保障

条例》，再次明确了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对从事个体经

营的残疾人，按照有关规定减免税费、开发或者购买的公

益性岗位应当优先安排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就业、鼓励社会

组织和个人对残疾人自主创业给予支持和帮助等措施。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1997 年重庆直辖后，1998 年 6 月市政府出台了《重庆

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规定》， 2002 年开始对政府令进

行了有针对性的修订。 一是强化了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的

责任；二是实施社会化工作方式，残保金由地税代征和财

政代扣。 三是加大了行政处罚力度，在对单位实施行政处

罚的同时，对主管领导和具体经办人员个人也实施行政处

罚。2003 年 12 月通过了新修订的《重庆市按比例安排残疾

人就业规定》， 2004 年 4 月 30 日， 市残联与市财政局、市

地税局和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部一起，出台了《重庆市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配套文件。 新

修订的政府令及其配套文件，可操作性强、实施力度大、工

作效率高，为全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和残疾人就业工作奠定

了基础。

2013 年 12 月市残联会同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人

社局等七个部门出台了《重庆市关于促进残疾人按比例就

业的实施意见》，强调了各级党政机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在同等条件下要鼓励优先录用残疾人， 结合岗位需求，

有针对性地组织残疾人开展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定岗培

训， 协助用人单位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残疾人招聘活动，促

进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根据目前正在实施的全国残疾人就业和职业培训信

息实名制录入工作要求，促成全市残疾人以就业为目的的

职业培训新模式，力争“十二五”期间对 90%以上有就业愿

望和就业能力及培训需求的残疾人实施技能培训。 2013

年 2 月市残联会同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出台了《重庆市加

强残疾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工作实施方案》， 要求着力推

进各类残疾人职业培训、实训基地建设，加强残疾人职业

技能与生产实用技术培训。

扶持残疾人创办微型企业

为了充分发挥微型企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

业结构、 促进就业再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2010 年 6 月

重庆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微型企业的若干意见》，

在全国首开先河， 将微型企业从中小型企业中划分出来，

施以特殊政策扶持。 残疾人列为政策重点帮扶的“九类人

群”之一。经过三年的发展，全市残疾人创办微型企业 2712

家，残疾人获得财政补贴 8000 多万元，扶持 2 万多名残疾

人实现就业。

各区县残联积极协调，加大对残疾人创办微型企业的

扶持力度。 2010 年 8 月沙坪坝区政府出台了《沙坪坝区残

疾人创业扶持办法》，除了市级“普惠”政策外，还进行了本

区内残疾人的“特惠”政策： 一是残疾人所办企业或项目正

常经营满半年者，当年给予一次性资金扶持 3000 元；正常

经营一年以上的，再给予一次性资金扶持 2000 元。 二是残

疾人大学生所办企业或项目正常经营满半年者， 当年给予

一次性资金扶持 3000 元；正常经营一年以上的，再给予一

次性资金扶持 3000 元。三是残疾人自主创业带动残疾人就

业，凡安置本区残疾人就业达一年以上，并与残疾人职工签

订了一年以上劳动合同， 残疾人工资不低于当地城镇职工

最低工资标准， 为其缴纳五种社会保险费的残疾人自主经

营者，按安置人数每人给予 5000 元一次性扶持。 四是设立

残疾人自主创业示范奖。 残疾人自主创业者在残疾人中起

到带头示范作用，获市委、市政府表彰的给予 5000 元一次

性奖励；获国家级表彰的给予 10000 元一次性奖励。

渝中区残联和财政局出台了《渝中区残疾人自主创业

扶助暂行办法》，针对残疾人创业的“特惠”政策是：一是个

体经营以户为单位，家庭成员中只有一名残疾人的，一次

性扶助 3000 元；家庭成员中有两名及以上残疾人的，一次

性扶助 5000 元。 二是微型企业以户为单位，凡是家庭成员

中任一残疾人创办微型企业，一次性扶助 10000 元。 三是

由个体经营转为微型企业，一次性扶助 5000 元。

重庆财政补贴 8000万元

支持残疾人创办微型企业

【中国残疾人书画家作品精选】

简介

黄绍江

1951 年生。

1968 年 因

一次异常事故失去双手后,自

习临摹、写生及想象绘画。1996

年在重庆鱼洞街道经营炭精画

像并开始练国画。 2003年获重

庆市残联（国画）优秀奖。 2010

年获重庆市水粉画区县联展三

等奖。 2012年国画《大地黄金

梦》入选重庆市美术作品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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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富

1970年生。

现 为 世 界

口足书画协会预备会员、中国

肢协口足书画联谊会会员、重

庆华岩奇人奇才艺术馆首席

书画师。 在重庆画师程漫父、

四川美术学院白德松教授等

老前辈和艺术大师的指导和

鼓励下，逐渐学会了用口和足

进行绘画与雕刻。

简介

程军

1938年生。 现为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 世界教

科文卫组织专家成员、 中国艺术鉴

定委员会艺术委员、 重庆书法家协

会二届理事、 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

会常务理事、 重庆名人协会常务理

事、新加坡乐龄书画会名誉理事。程

军只手苦学书法篆刻，历经 40 个寒

暑自成面貌。 书印作品参加省及全

国展览数十次，十二次获奖。


